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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型排气式铅酸蓄电池 第1部分：技术条件（GB/T 13337.1—2011）

 1范围

 GB/T 13337的本部分规定了固定型排气式铅酸蓄电池(以下简称蓄电池)的技术条件，包括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试验等。

 本部分适用于开关操作、安全保护装置、信号系统、电信装置、计算机、紧急事故照明以及各种直流电源用蓄电池
及蓄电池组。

 本部分不适用于固定型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和储能用铅酸蓄电池。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部分。凡是不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00.41电工术语原电池和蓄电池

 GB/T 13337.2固定型排气式铅酸蓄电池 第2部分：规格及尺寸

 IEC 60896—11：2002固定型排气式铅酸蓄电池 第11部分：一般要求和测试方法

 3术语、定义和符号

 GB/T 2900.41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4技术要求

 4.1蓄电池结构

 4.1.1蓄电池构成

 蓄电池由正极板、负极板、电解液、隔板、蓄电池槽、蓄电池盖、防酸帽等组成。蓄电池槽与蓄电池盖之间应密封
，使蓄电池内产生的气体不得从防酸帽以外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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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蓄电池槽

 每只蓄电池应有便于观察的电解液液位标志：

 a)透明材质的蓄电池槽，槽壁上应有最低和最高液位标志。

 b)不透明材质的蓄电池槽，应配备指示计以显示相对于最低和最高液位的电解液液面的位置。

 4.2蓄电池尺寸

 蓄电池的外形尺寸应符合GB/T 13337.2规定。

 4.3蓄电池极性

 蓄电池极性应符合制造商产品图样。

 4.4外观

 蓄电池外观不得有裂纹及污迹。

 4.5气密性

 按6.2规定的方法试验，蓄电池除防酸帽外，其他各处均要保持良好的气密性，并能承受4kPa的正压或负压。

 4.6容量

 蓄电池按6.3规定的方法试验：

 ——10小时率容量在第一次循环不低于0.95C 10，在第三次循环或之前达到C10。

 ——1小时率应达到0.4C 10；

 ——0.5小时率应达到0.35C 10。

 4.7大电流耐受能力

 蓄电池按6.4规定的方法试验，端子、极柱及汇流排不得熔化或熔断；槽、盖不得熔化或变形。

 4.8短路电流及内阻水平

 蓄电池按6.5试验，其短路电流值和内阻值符合制造商提供数值。

 4.9荷电保持能力蓄电池按6.6规定的方法试验，静置90d后其荷电保持能力R值不得低于80％。

 4.10防酸雾性能

 蓄电池按6.7规定的方法试验，不得有酸雾逸出。

 4.11安全性能

 蓄电池按6.8规定的方法试验，不得引起蓄电池本体爆炸。

 4.12耐涓流充电能力和电解液储存蓄电池按6.9规定的方法试验，蓄电池以(Ut±0.01)V的恒电压进行充电，6个月后
其10小时率容量应不低于额定值，同时在6个月的试验期间，蓄电池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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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单体蓄电池的电解液密度偏差不应超出所有参与试验的蓄电池电解液密度平均值的±0.025g/cm 3的范围；

 b)单体蓄电池的端电压偏差不应超出参与试验的蓄电池电压平均值的±0.1V的范围；

 c)电解液损耗不得超过最高液位与最低液位之间的电解液储量的50％。

 4.13寿命

 4.13.1充放电寿命

 按6.10.1规定的方法试验，蓄电池的充放电寿命应不低于1000次。

 4.13.2恒流过充电寿命

 按6.10.2规定的方法试验，蓄电池的恒电流过充电寿命，应不低于180d。

 4.13.3快速充放电寿命

 按6.10.3规定的方法试验，蓄电池的充放电寿命，应不低于100次。

 4.13.4使用寿命

 按6.10.4规定，蓄电池使用寿命不得低于10年。

 4.14抗机械破损能力

 按6.11规定的方法试验，蓄电池不应有破损及漏液。

 5试验条件

 5.1测量仪器精度

 5.1.1电气测量

 5.1.1.1仪表量程

 所用仪表的量程应随被测电流和电压的量值确定，即读数应在量程的后三分之一的范围内。

 5.1.1.2电压测量

 测量电压用的仪表应具有不低于0.5级精度的电压表，电压表内阻至少应是1kΩ/V。

 5.1.1.3电流测量

 测量电流用的仪表应具有不低于0.5级精度的电流表。

 5.1.1.4上述电压、电流的测量也可以采用具有同等精度的其他测量仪器。

 5.1.2电解液密度测量

 测量电解液密度的密度计应具有适当的量程，分度值至少应为0.005g/cm 3，密度计的标定精度至少应为0.005g/cm3。

 5.1.3温度测量

 测量温度用温度计应具有适当的量程，其分度值不应大于1℃，温度计的标定精度不应低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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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时间测量

 测量时间用的仪表应按时、分、秒分度，至少应具有±1％的准确度。

 5.1.5尺寸测量

 测量蓄电池外形尺寸的量具应具有1mm以上的精度。

 5.2试验准备

 5.2.1试验蓄电池

 试验用蓄电池应符合如下条件：

 一试验应在蓄电池生产后3个月内进行，试验前所有蓄电池应经完全充电，干式荷电或湿荷电蓄电池要经激活；

 ——蓄电池初充电应按制造商规定的电解液密度及充电方法进行；

 蓄电池初充电和补充电末期应按5.2.3调整电解液密度和液位，使之在充电结束时达到规定值。

 5.2.2充电方法

 5.2.2.1补充电

 蓄电池补充电按下述方法进行恒流充电或恒压充电：

 ——恒流充电是在室温条件下以I 10

电流值进行充电，待所有参试蓄电池端
电压达到2.4V时，将充电电流改为0.5I10

电流值充电。在充电末期连续2h内蓄电池端电压和电解液密度无明显变化(同时应考虑温度影响)，就认为蓄电池已完
全充电；

 ——恒压
充电是在室温条件下以
单体蓄电池(Ua±0.01)V的电压值进行充电，最
大充电电流不得超过2I10(在充电初期，当充电电流超过2I10

时，允许适当降低充电电压)，在充电末期连续2h内蓄电池充电电流和电解液密度无明显变化(同时应考虑温度影响)
，就认为蓄电池已完全充电；

 ——按制造商提供电流(或电压)进行补充电。

 5.2.2.2均衡充电

 均衡充电应在蓄电池按5.2.2.1充电后进行：

 a)蓄电池经完全充电后，停止充电1h，然后以0.5I 10

电流充电2h，如此反复三次后，当蓄电池端电压和电解液密度连续2h再无明显变化时，就认为蓄电池已均衡充电；

 b)均衡充电也可以按制造商使用维护说明书进行。

 5.2.3电解液密度和液位调整

 5.2.3.1蓄电池在充电末期应随时调整电解液密度和液位，使之在克电结束时电解液密度达到制造商规定值，液位达
到最高液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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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2充电期间，电解液温度不得超过45℃，过热时应采取降温措施。

 5.2.3.3添加水和电解液的纯度可由制造商规定。

 6试验方法

 6.1外观、极性及尺寸检查

 6.1.1用目视检查蓄电池外观。

 6.1.2用目视或反极仪检查蓄电池极性。

 6.1.3用精度为1mm的直尺或具有同等以上精度的量具测量蓄电池外形尺寸。

 6.2气密性能试验

 将未注人电解液的蓄电池旋紧液孔塞，向装防酸帽的7L内充气或抽气，当蓄电池内外压差至4kPa时，压力计指针应
稳定(3～5)s。

 6.3容量试验

 6.3.1

 蓄电池经完全充电后静置(1～24)h，分别以I 10(A)、I1(A)或I0.5

(A)电流进行10小时率、1小时率、0.5小时率放电，蓄电池周围温度保持在(25±5)℃范围之间，电解液温度应保持在(2
5±2)℃，放电时间内电流值变化应不大于1％。

 6.3.2放电开始时应同时测记电解液密度和温度、放电电流以及放电开始前后的单体蓄电池端电压。

 6.3.3放电期间要记录单体蓄电池端电压及电解液密度和温度，记录时间间隔为25％、50％和80％，在放电末期要随
时记录，以便确定蓄电池放电刘终止电压的准确时间。

 6.3.4蓄电池容量试验终止电压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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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防酸雾性能试验

 蓄电池按6.3规定试验后，经完全充电后
，旋紧液孔塞和防酸帽，继续以I10

电流进行过充电，待电解液强烈析出气体时，用经蓄电池用水润湿的pH试纸悬于离防酸帽5mm处，历时2h，以试纸
不显酸性为合格。

 6.8安全试验

 蓄电池经完全充电后
，放人到防爆箱内，作好安全防护，旋紧液孔
塞和防酸帽，继续以0.5I10

电流进行过充电，待电解液内产生气体并稳定时，用24V直流电源，使绕在防酸帽外侧的1A保险丝熔断产生火花，重
复试验两次，以蓄电池本体不爆炸为合格。

 6.9耐涓流充电能力和电解液储存试验

 6.9.1参与本试验的单体蓄电池不得少于6只，均按6.3经容量试验并达到额定值，连接成蓄电池组。

 6.9.2蓄电池组经完全充电，同时按制造商规定调整电解液密度，并将电解液液面达到最高允许的液位。旋紧液孔塞
和防酸帽，在全部试验期间，电解液的平均温度应保持在(25±2)℃的范围内，最高不得超过30℃，最低不得低于15℃
，并保持蓄电池表面清洁。

 6.9.3试验以单体蓄电池(Uf±0.01)V的恒电压进行充电，试验开始时应测记单体蓄电池端电压和电解液密度。在试验
期间，每天应测记蓄电池端电压和电解液密度。

 6.9.4试验经3个月和6个月后，测记蓄电池端电压和电解液密度，应符合4.12的规定，若某单体蓄电池不符合4.12的
规定，则判定该单体蓄电池出现故障。

 6.9.5对出现故障的单体蓄电池按5.2.4的规定进行均衡充电。当经均衡充电后，蓄电池端电压和电解液密度恢复到4.1
2规定的范围，则判定该蓄电池已消除故障，并按6.9.3进行下一个为期3个月的试验。当3个月后，该蓄电池的端电压
和电解液密度仍不符合4.12的规定时，则判定蓄电池为不合格。

 6.9.6本试验要持续6个月，当某只单体蓄电池应按6.9.5进行均衡充电时，试验要延长至9个月。

 6.9.7蓄电池经本试验6个月后，电解液损失不得超过4.12的规定，按6.9.5进行过均衡充电的蓄电池的电解液损失值不
做判定的依据。

 6.9.8蓄电池经本试验6个月后，立即以I10电流按6.3规定进行10小时率容量试验，并应达到额定值。

 6.10寿命

 6.10.1充放电寿命试验

 6.10.1.1进行本试验的蓄电池应按6.3进行过容量试验，并且容量达到额定值。

 6.10.1.2蓄电池经完全充电后，以2.5I 10

电流放电3h，然后立即以单体蓄电池(Ua±0.01)V的恒电压连续充电21h(充电时最大电流不得大于2I10)，为一个充放
循环。

 6.10.1.3蓄电池经50次充放循环后，按6.3的规定进行一次10小时率容量试验。然后蓄电池经完全充电并再次进行充
放循环试验。

 6.10.1.4按6.10.1.2和6.10.1.3的方法重复进行试验。当蓄电池容量小于0.8C 10并经再次验证后不再增加时，试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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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1.5在全部试验过程中，试验环境温度应保持在(20～30)℃范围内，同时要保持蓄电池的电解液的正常液位。

 6.10.2恒流过充电寿命试验

 6.10.2.1进行本试验的蓄电池应按6.3进行过容量试验，并且容量达到额定值。

 6.10.2.2蓄电池经完全充电后，以0.2I10电流进行连续过充电，电流波动值不得超过规定值的±1％。

 6.10.2.3蓄电池经充电30d后，进行一次1小时率容量试验，试验后再完全充电。

 6.10.2.4按6.10.2.2和6.10.2.3的方法重复进行
试验，当蓄电池容量低于0.8C10时，并经再次验证后不再增加时，试验结束。

 6.10.2.5在试验过程中，试验环境温度应保持在(20～30)℃范围内，同时要保持蓄电池的电解液的正常液位。

 6.10.3快速充放电寿命试验

 6.10.3.1进行本试验的蓄电池应按6.3进行过容量试验，并且容量达到额定值。

 6.10.3.2蓄电池经完全充电后，联接到一个
连续循环试验装置上，以2.0I10

电流放电3h，电流波动不得超过规定值的±1％，然后立即以单体蓄电池(2.40±0.01)V的恒定电压连续充电21h(在充电
时最大充电电流不得大于2.0I10)为一个充放循环。

 6.10.3.3蓄电池经50次充放循环后，按6.3的规定进行一次10小时率容量试验，为一个试验单元。

 6.10.3.4按6.10.3.2和6.10.3.3的方法重复进行试验。当蓄电池容量小于0.95C 10并经再次验证后不再增加时，试验结束。

 6.10.3.5在全部试验过程中，试验环境温度应保持在(20～30)℃范围内，同时要保持蓄电池的电解液的正常液位。

 6.10.4使用寿命保证

 按制造商的使用维护说明书规定使用，蓄电池在浮充状态下正常运行，其使用寿命不得低于10年。

 6.11抗机械破损能力试验

 完全充电的蓄电池在(20～30)℃的环境中按以下规定的高度，向坚固、平滑的水泥地面上以正立状态自由跌落两次
，检查并记录蓄电池是否有破损及泄漏，具体要求如下：

 ——小于或等于50b的蓄电池跌落高度为100mm；

 ——大于50kg且小于或等于100kg的蓄电池跌落高度为50mm；

 ——大于100kg的蓄电池跌落高度为25mm。

 7检验规则

 7.1检验分类

 7.1.1出厂检验、周期检验

 凡提出交货的产品，应按出厂检验项目和周期检验项目进行。

 7.1.2型式检验

                                                页面 8 / 12



固定型排气式铅酸蓄电池 第1部分：技术条件（GB/T 13337.1—2011）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tech/87656.html 
来源：新能源网 china-nengyuan.com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抽样进行型式检验：

 a)试制的新产品；

 b)产品结构及工艺配方或原材料有更改时；

 c)对批量生产的产品应进行定期抽试；

 d)政府行为检验。

 注：做型式检验的应是经出厂检验合格后的产品。

 7.2型式检验项目与全项试验程序

 蓄电池型式检验项目与全项试验程序见表3。

 7.3出厂检验和周期检验项目、样品数量与检验周期

 蓄电池出厂检验和周期检验项目、样品数量与检验周期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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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检验判定准则

 7.4.1依检验现象评定的检验项目，以检验现象进行判定。

 7.4.2依检验数据评定的检验项目，以全部参试蓄电池的测试数据作为该项目的判定数据，若有一只参试电池的测试
数据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加倍复测，如仍有一只达不到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4.3产品应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的文件。

 8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标志

 8.1.1蓄电池标志

 蓄电池应有下列标志：

 a)制造商名或商标；

 b)产品型号或规格；

 c)电解液密度(25℃基准温度条件时，完全充电状态)；

 d)极性符号。

 8.1.2包装箱外壁标志

 包装箱外壁应有下列标志：

 a)产品名称、型号或规格、数量；

 b)产品执行标准；

 c)制造商名称；

 d)出厂El期；

 e)每箱的净重、毛重及尺寸；

 f)标明“怕湿”、“小心轻放”、“向上”等文字或符号；

 g)标明“可回收利用”、“含铅、不可将电池等同生活垃圾处置”等文字或符号。

 8.2包装

 8.2.1应符合制造商有关技术文件规定。

 8.2.2同产品提供的文件

 文件如下：

 a)装箱单；

 b)产品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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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

 8.3运输

 8.3.1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应受剧烈机械冲击、曝晒、雨淋，不得倒置。

 8.3.2产品在装卸过程中，应轻搬轻放，严禁摔掷、翻滚、重压。

 8.4贮存

 产品贮存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应存放在(10～35)℃干燥、通风、清洁的仓库内；

 b)应不受阳光直射，距离热源(暖气等)不得小于2m；

 c)应避免与任何有毒气体、有机溶剂接触。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tech/876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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